
期末考试-任课教师成绩录入流程及注意事项
一、登录教务系统 (gkd.edu.cn)

二、教师角色-点击“成绩录入”

学年学期：选择考试的学年学期；

考试批次：期末考试无需选择考试批次；其他信息可根据实际情况筛选或者不选

锁定状态：未锁定；提交状态：录入、保存，才可以录入成绩。

https://jw.gkd.edu.cn/admin/indexMain/M09


三、成绩录入注意事项

1. 计分机制和成绩分项的比例如果有误，请联系教学秘书修改后再录成绩；学生的修读性质如果有误请企业微信

联系章鹏老师处理。

2. 按实际为所有学生录入各分项成绩，点击“暂存”，系统会自动生成综合成绩。

3. 已申请缓考并在教务处备案的学生，特殊成绩标识会显示“缓考”，任课教师必须按本学期实际录入平时

成绩！不能因学生未参加期末考试平时成绩录 0 分，除非学生的实际平时成绩就是 0 分。下学期申请修改平时成

绩将按学校规则制度处理。

已办理缓考手续的学生，如果教务系统未显示“缓考”，请企业微信联系徐艳云核实处理。

4. 学生因缺课超过 1/3 被取消参加期末考试，一定要在特殊成绩标识按要求选择“缺课 1/3”，作弊的学生选择“舞

弊”,违纪的学生选择“违纪”。

5. 除了以上情况外，学生无论任何原因未参加期末考试，必须在特殊成绩标识选“缺考”，可以在备注栏写明学

生缺考的具体原因，例如“休学、退学、参军”等。



6. 所有重修学生按实际情况录一个重修分数，补修则需要和初修正常修读的课程录入方式一致（分项需体现平时

分），除了通过免重、补修审批及补修学分认定的学生外，无论任何原因只要未参加重修考核都要在特殊成绩标识

选“缺考”（对照教秘转发的“重补修免修及学分认定通过名单”，如班级有相关学生直接录入对应分数，后备注

“重修免修”或“补修免修”或“学分认定”），重修不能办理缓考，缺考后续学期需重新报名重修。

7. 成绩录入系统的学生名单和平时上课考勤表上的学生名单如果不一致（顺序不一致没有问题），初修学生名单

务必企业微信联系教务科章鹏老师核对处理，重修学生名单务必联系开课院系教学秘书核对处理。

8. 成绩录入完成提交后，成绩数据默认为锁定状态，无法修改学生成绩。

9. 务必仔细核对学生成绩，无误后再提交。根据相关规定申请修改成绩按教学事故处理。



初修成绩录入界面



重修成绩录入界面


